
淮安市市区互联网租赁车辆规范停放跟踪
管理和日常养护相关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

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要求，现明确我市互联网租赁车辆（以下称“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及运营企业对车辆规范停放实施跟踪管理和加强车辆日常养护的相关管理规定如下：
一、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及停放规范
根据我市城市交通路网结构、人口出行习惯、公共空间承载能力和城市慢行交通系统配套设施建设情况，核定我市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不超过4.3万辆；共享单车应当按照指定的地点和方向有序停放，排列整齐，不得占用盲道等无障碍设施；市区共享单车停放实行“单车驿站”管理模式，具体驿站点位以淮安市城市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淮安市市区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点位GPS信息》为准；共享单车停放方向以驿站内标示的箭头指向为准。
二、规范停放跟踪管理（车辆调度）时限
按照淮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淮安市市区实施市容环卫管理的区域、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的公告》确定的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分类确定对共享单车规范停放实施跟踪管理（车辆调度）和日常维护要求。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应建立共享单车日常运维及停放跟踪管理工作机制，对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内单车驿站外停放车辆调度清理和单车驿站内倾伏、倒地车辆扶正归位时限要求原则上不超过30分钟，其它区域原则上不超过60分钟，超时将依法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故障车辆回收及安全头盔补充时限
参照前款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内和范围外分类标准，确定回收故障、破损、废弃共享单车和补充被盗安全头盔时限，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内原则上不超过24小时，其它区域原则上不超过48小时，超时将依法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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